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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关于颁发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关于颁发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（[90]国农综字第52号）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：

国家1988年立项开发的项目有10片今年到期，需要进行验收。现将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试行办法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农业开发项目验收工作是搞好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环节，各级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这一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从思想上、组织上、材料上做好验收的准备工作，认真搞好验收。要切实防止走过场或出现其他不正之风。各省（市、区）可参照本办法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备案。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，请及时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开发项目未到期的，可参照《办法》中的验收标准，继续搞好开发建设工作。

附件：农业综合开业项目验收试行办法

1990年9月10日

农业综合开业项目验收试行办法

为确保农业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投资效益，根据《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农业发展基金开发项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验收的依据和条件
第一条 验收的依据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是经国家批准的开发规划（任务书）、扩初设计或实施方案，以及主管部门的有关审批、调整文件等。农业开发项目技术、经济指标的测定，按照国家或有关部门现行的规程、规范要求执行。

第二条 验收的条件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要具备以下条件：

1．项目建设单位按照上级批准下达的计划和设计要求，完成了开发建设任务；

2．工程建设项目经试运行或技术检测，质量达到了技术、经济指标；

3．开发规划（任务书）、扩初设计或实施方案、批复文件、有关图表、工作总结、财务决算、初验报告等文件资料齐全，符合建档要求。

二、验收的权限、程序和办法
第三条 验收的权限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按照总项目、分项目、子项目（包括各级的专业性项目），实行分级验收，由各级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或授权有关部门分别进行。

总项目由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或授权有关部门验收。

分项目、子项目分别由省（区）、地（市）、县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或授权有关部门验收。

第四条 验收的程序和办法。项目建设中某个单项任务完成后，要及时组织验收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确保项目建设的质量。验收按子项目到分项目到总项目的顺序进行。县级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对开发项目要逐个验收。县以上各级可采取重点抽验的办法。本级初验合格后，要写出初验报告，报上级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，并提出验收申请，由上级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或授权有关部门进行正式验收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采取听取汇报、现场考查、查对材料等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

三、验收的内容和标准
第五条 验收的内容。国家对省级农业开发总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：（1）农业开发总任务（改造中低产田、开垦宜农荒地、造林、改良草场及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批准的其他任务）完成的数量和质量；（2）粮、棉、油、肉、糖等主要农产品新增生产能力；（3）开发资金（包括国家农业发展基金、农行专项贷款、地方各级配套资金、群众自筹资金）的落实和使用；（4）有偿资金还款计划及措施。此外，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管理措施及有关政策落实；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改善状况；有关文件资料、图表建档情况等。

省及地（市）、县对分项目、子项目的验收内容可仿照办理。

第六条 项目验收的标准

（一）改造中低产田

中低产田改造要相对集中连片，山、水、田（土）、林、路综合治理，工程、生物、技术措施相结合，基本生产条件明显改善，综合抗灾能力增强，一般达到旱涝保收，稳产高产。经改造的低产田和中产田，主要农作物亩产量分别达到当地中产和高产水平；土壤理化性状得到明显改善，土壤肥力上升一个等级，田间水、肥、气、热状况能基本适应农作物高、中产生长的需要；水利排灌渠系和桥、涵、闸等水工建筑物质量合格，配套达标，运行正常，灌溉保证率在60－75％以上，排涝工程不低于3－5年一遇；坡耕地改梯田达到保水、保肥、保土；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；当地适用的农、林、水新科技得到普遍推广应用，优良品种种植面积达到90％以上。

（二）开垦宜农荒地

新开发的农用土地要做到：座落、范围、面积与计划相一致，并有土地开发许可证；土地权属明确，符合土地管理部门发证人地籍的要求；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；具备基本的生产条件，农作物亩产量二、三年内达到当地中产水平。

（三）植树造林

平原开发项目区主要路、渠、堤两旁和宜林的小片滩地、隙地、荒地要植树造林，农田防护林要网格化，网格合理，严重风沙区的迎风面，林网应加厚；丘陵山区植树造林可因地制宜，但开发项目区的宜林荒山、荒坡要绿化。造林成活率达到85％，保存率达到70％以上。

（四）改良草场

改良的草场，要播种优良品种，亩产草量和载畜量有明显提高。

（五）其他项目

按批准的规划、设计任务书及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进行验收。

第七条 资金验收的标准

地方配套资金（包括省、地、县、乡各级自筹资金和群众集资）达到规定要求；开发资金全部到位；资金使用管理符合《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；有偿资金回收办法落实；农业银行配套专项贷款的数额、投向及回收期，符合开发规划、批准的计划和农业银行有关规定。

四、验收报告和成果评价
第八条 验收报告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后，负责验收的单位要写出验收报告。按照子项目、分项目、总项目，分别报地（市）、省（区）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审批。

总项目成果评价的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立项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；项目规划与措施是否科学；项目内容、范围、资金分配比例和项目建设标准是否合理。

（二）各级农业综合开发是否贯彻自力更生精神，包括省（区）、地（市）、县各级自筹资金和群众集资情况，群众投入劳动力数量等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过程所采用的主要措施是否得当；总任务、总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分析；总结项目执行的经验与教训。

（四）基本生产条件是否得到改善；改造中低产田面积，扩大耕地面积，新增排灌面积，改善排灌面积，新增旱涝保收农田面积，扩大良种种植面积，新增农田林网面积，适用的新科技推广情况等。

（五）开发前后粮、棉、油、肉、糖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对比，增加的商品量及商品率。

（六）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的改善状况及其评价。开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。

（七）资金使用管理的评价。项目运行管理的职责落实情况。

分项目、子项目成果评价的内容可参照上述要求编写。

第九条 验收后的管理。对于经过验收合格的分项目、子项目，分别由省（区）、地（市）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发给竣工验收合格证书，立案存档；对不合格项目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限期达到设计要求。

需与有关管理部门办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手续的项目，要按有关规定办理转帐手续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。

改造后的中低产田，经验收合格，要按国家规定作为基本农田，严加保护。

五、附则
第十条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验收工作所需费用，在各级农业开发办公室掌握的业务费中列支。

第十一条 各省（区）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细则，并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备案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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